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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保山市财政局

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

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

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

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云人社发〔2019〕5 号）和《保山市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保山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保

政发〔2014〕109 号）要求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建立城乡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提出以

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对保山工作的要

求，按照兜底线、织密网、建机制的要求，建立激励约束有效、

筹资权责清晰、保障水平适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

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，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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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，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康

发展，确保参保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切实提高参保居民的获

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完善待遇确定机制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基

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。其中，基础养老金由中央和省、

市、县确定标准并全额支付给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；个人账户

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国家规定的计发系数确定。参

保人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条件要求时，按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补

助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支付基础养老金，在此基础上，对累计缴费

年限超过 15 年的参保人，缴费年限每增加一年，由市、县（区）

财政每月加发 2 元基础养老金（其中：市级财政承担 20%，县区

级财政承担 80%，不含腾冲市）。

对年满 65 周岁及以上享受待遇的城乡老年居民，每月加发

5 元的基础养老金，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 50%，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承担 50%（其中：市级财政承担 20%，县区级财政承担

80%，不含腾冲市）。参保人在缴费或待遇领取期间死亡的，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给予 12 个月全省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(按死亡

当年当月的全省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)的一次性丧葬补助金（其

中：市级财政承担 20%，县区级财政承担 80%，不含腾冲市）。

（二）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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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确定的全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方案。地方基础养老金

的调整，应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方

案，报请同级党委、政府确定。

（三）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。根据省上要求，在

每年 100 元、200 元、300 元、400 元、500 元、600 元、700 元、

800 元、900 元、1000 元、1500 元、2000 元 12 个缴费档次标准

基础上，增设 3000 元缴费档次标准。在脱贫攻坚期间，对未标

注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等缴费困难群

体，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为其缴纳最低标准基本养老保

险费（其中：市级财政承担 20%，县区级财政承担 80%，不含腾

冲市）。

（四）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制。为引导激励符合条件的城乡

居民早参保、多缴费、长缴费，增加个人账户资金积累，优化养

老金结构，提高待遇水平，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缴费

补贴动态调整机制，对于选择 100 元、200 元、300 元、400 元、

500 元、600 元、700 元、800 元、900 元、1000 元、1500 元 11

个档次缴费的参保人，依次享受 30 元、40 元、50 元、60 元、

70 元、80 元、90 元、100 元、110 元、120 元、130 元的政府缴

费补贴，对于选择 2000 元及以上缴费档次的，按照参保人所选

档次标准的 6.5%享受政府缴费补贴。政府缴费补贴所需资金，

除省财政给予的每人每年 30 元缴费补贴外，超出部分由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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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 50%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承担 50%（其中：市级财政承

担 20%，县区级财政承担 80%，不含腾冲市）。鼓励集体经济组织

提高缴费补助，鼓励其他社会组织、公益慈善组织、个人为参保

人缴费加大资助力度。

（五）实现个人账户保值增值。按照国务院、省政府有关要

求，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，逐步将基金

归集到省级进行统一管理，具体按省级制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基金省级管理及资金归集委托投资等配套办法执行。指导县

（市、区）对留存未委托投资运营的基金优化存储结构，合理确

定中长期定期存款比重，实现基金保值增值，提高个人账户养老

金水平，增强基金支付能力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统一思想认识。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是完善基本养老保

险制度的重要内容，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，利在长远、

意义重大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要

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

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确保各

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调，切实履行职责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要明确各自职责，切实履行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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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协调配合，根据本实施意见精神，贯彻执行好建立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，引导合理参保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准确解读政

策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，让参保城乡居民形成合理的预期。通过

宣传，引导城乡居民选择高档次缴费、长期持续缴费，促进建立

健全多缴多得、长缴长得的长效机制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已有规定与本实施

意见不一致的，按本实施意见执行。

保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保山市财政局

2019 年 6 月 25 日


